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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丈夫的朋友向肖某借

款时， 肖某要求我丈夫用我
们夫妻共同共有的一套房屋
提供抵押担保。 我丈夫出于
哥们义气当即在借条上签名
同意， 并前往相关机构办理
了抵押登记， 而我对此一无
所知。

我近日获悉这一情况
后， 明确表示反对。 可是，
肖某以其持有我丈夫签名的
字据及抵押登记手续为由，
不予理睬。

请问： 该抵押担保协议
究竟是否有效？

读者： 毛丽丽

毛丽丽读者：
该抵押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
一方面， 你丈夫与肖某

设定的抵押担保， 侵犯了你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
理权。

《婚姻法》 第十七条规
定：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
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一 )》 第十七条进一步
表明：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
于 ‘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
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的 规 定 ， 应 当 理 解 为 ：
(一 ) 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
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
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
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
权决定。 (二) 夫或妻非因
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
财 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 夫
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
一致意见。 他人有理由相信
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 的 ， 另一方不得以不同
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
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三）》 第十一条也指出：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
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
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表明， 夫妻双
方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
应当彼此尊重， 相互协商，
在意思表示相一致的情况
下 共同决定夫妻共同财产
的处置 。 正因为你丈夫与
肖 某设定的抵押担保物为
你 们 夫 妻 共 同 共 有 的 房
屋 ， 且 并 非 是 因 为 夫 妻
“日常生活需要”， 当时没有
征得你同意， 你事后也没有
追认甚至明确反对， 所以你
丈夫与肖某的做法是对你权
利的侵犯。

另一方面， 你丈夫与肖
某设定的抵押担保， 相对于
你而言违反了要式要件。

《担保法》 第十三条规
定： “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
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
而你既没有参与协商， 更没
有在抵押合同中签名。

再一方面 ， 你丈夫与
肖某设定的抵押担保 ， 对
你 从 一 开 始 时 起 就 没 有
法 律 约束力 。 因为 《合同
法 》 第 五 十 二 条 第 （五 ）
项规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 的合同
无效。

廖春梅 法官

丈夫以共有房屋设抵押
未经妻子同意担保无效

员工违反通知要求该不该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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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请问， 我提前30天通知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 还需要领导批准
才算真正辞职吗？

期待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同时 ，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 例 》 第十八条第 （二 ） 款规
定， 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
件 、 程 序 ， 劳 动 者 可 以 与 用
人 单 位 解 除固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
以 完 成 一 定 工 作 任 务 为 期 限
的 劳 动 合同 ： （二 ） 劳动者提

前 30日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用 人
单位的。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合同
法实施条例 》并未对劳动者提
前三十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解除
劳 动 合 同 附 加 其 他 条 件 。 据
此 ，您提前三十天通知单位解除
劳 动 合 同 的 ， 不 需 要 领 导 批
准 。 同时，建议您做好工作交接，
避免因未顺利交接给公司造成相
关损失。

员工提前30天书面通知单位辞职，无需领导批准

两次通知禁带手机
公司开除违规员工

从入职到被开除， 谭晓禾整
整在公司工作了12年。 因工作表
现好， 公司还在2016年与他签订
了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他
之 所 以出事 ， 完全是疏忽大意
造成的。

其实， 早在2018年6月22日，
公司就发出通知， 以与客户签订
保密协议 ， 为防止产品技术外
泄、 避免影响工作及强化车间管
理为由， 自即日起禁止员工携带
手机进入车间。 如携带手机到公
司的 ， 上班前必须交给各班组
长， 统一保存在车间储物柜中，
待下班后领回 。 如果违反该规
定， 一律予以开除。

此后， 公司又在2018年9月6
日发出内容与上述通知完全一样
的通知。 当天， 谭晓禾在通知上
签名， 确认其知悉相关内容。

可是， 公司在2018年11月21
日进行例行检查时， 发现谭晓禾
携带手机进入车间。 工作人员问
他为什么这样做？ 为何要明知故
犯？ 谭晓禾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公司认为谭晓禾是在狡辩，
甚至构成了喧哗、 谩骂和怠工。
鉴于其不认错且毫无悔改之心，
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 39条 、
《员工手册》 第23项 “罢工、 怠
工或鼓励他人怠工予以开除” 之
规定， 对谭晓禾作出开除处理。

谭晓禾不服公司决定向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 经审
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构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 应向谭晓禾支付
赔偿金10万余元。

通知能否替代制度
争议双方各说各理

公司不服裁决结果， 在法定
期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谭晓禾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 公
司规章制度的制定要符合法律要

求， 不仅内容合法， 还要程序合
法。 而公司以通知的方式禁止员
工携带手机进入车间， 侵害了员
工在车间持有手机通讯设备之权
利， 并且处罚程度达到了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 由于该
规定直接涉及员工切身利益， 应
当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条规
定， 需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等
民主程序。

谭晓禾说， 本案中， 公司发
出 “禁止员工携带手机进入车
间” 通知时， 虽然召开员工大会
进行 “告知”， 也进行过公示并
让员工代表签名， 但其本质上仍
然是单方面的告知， 不足以体现
该制度的制定进行过充分的民主
协商过程 。 而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精神， 对于开除等涉及员工
重大利益的制度， 其制定是必须
经过民主协商程序的， 并且要与
员工进行充分的协商。 由于公司
规定 “禁止员工携带手机进入车
间” 否则 “予以开除” 是以 “通
知” 形式发出的， 所以， 其因自
身存在程序瑕疵而不能直接予以
适用。

谭晓禾还说， 在公司规章制
度制定存在程序瑕疵之情形下，
对于违反劳动纪律严重性的判
断， 应当比照公司合法制定的规
章制度的类似条款， 评价其行为
是否符合同一处罚标准。 经查，
公司提交的 《员工手册》 中并没
有类似 “携带手机进入车间” 等
情况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
定， 由此， 也得不出其存在 《劳
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的 “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 情
形 。 此外 ， 公司根据 《员工手
册 》 第23项规定对其作开除处
理， 也不是恰当的。 根据公司提
供的证据， 即使其在受到处罚时
情绪激动， 那也属于表达个人意
见行为， 不应适用 “罢工、 怠工
或鼓励他人怠工” 进行处罚。

公司认为， 其应客户的要求
及保密的需要， 规定员工不得携

带手机进车间系经营管理的需
要， 系行使正常的经营管理自主
权。 “禁止携带手机进入车间”，
违者予以解除劳动关系并不违反
法律、 政策的禁止性规定， 也不
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 谭晓禾
已在相关的通知下签名予以确
认， 应明知带手机进车间可能带
来被辞退的后果， 但仍然故意违
反通知的要求带手机进车间， 且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时具有须带
手机进车间的特殊情况， 公司根
据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 的规定， 对其作出辞退处理
并无不当。 此外， 公司是以通知
的形式还是以规章制度的来进行
管理 ， 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
别， 公司有权作出自主选择。

法院审理认为 ， 即使公司
“禁止员工携带手机进入车间 ”
有其合理的理由， 但动辄以 “予
以开除” 进行处罚， 对员工是极
为不公平的。 当前， 随身携带手
机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生活习惯，
其行为意义主要系保障个人即时
通讯， “携带” 本身并不具有故
意因素， 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
即便违反劳动纪律， 但属于初犯
者也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 不能
直接得出 “严重” 的结论。 由于
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谭晓禾的行
为造成了实际损失， 因此， 其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符合 《劳动
合同法》 所规定的 “严重违反劳
动纪律” 情形， 其单方解除合同
属于处罚不当， 构成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情形 ， 依法应当支付赔
偿。

公司制定临时措施
员工应当遵照执行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禁止员
工携带手机进入车间的规定， 涉
及员工的通信自由权和公司的经
营管理权之间的冲突。 就本案而
言， 公司主张为防止产品资料外
漏， 与客户签订了保密协议， 所

以制定了禁止员工携带手机进入
车间通知。 公司提交的保密协议
可证明其与客户之间的业务具有
保密性， 公司违反保密协议需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也可能因此
丧失客户订单。 而公司的经营状
况不仅影响到公司的经营， 也直
接影响到全体员工的利益。 谭晓
禾所在车间生产的产品涉及客户
要求保密的信息， 员工如携带手
机进入车间， 存在泄露客户产品
信息的风险。 因而， 公司禁止员
工携带手机进入车间， 但未限制
员工在其他场所使用手机。 依此
来看， 公司对员工使用手机的时
间和场所的限制是合理的， 符合
权利冲突时对权利进行均衡调整
的原则。

再者， 公司与员工之间属于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员工在工
作期间， 应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和工作安排， 公司在制定涉及员
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应通
过民主程序决定。 公司应急制定
临时的经营管理措施与职工参与
企业民主管理之间也存在程序和
效率上的冲突 。 从效率的角度
看 ， 用人单位为了争取客户订
单、 按保密要求及时完成订单 ，
时效要求高， 因此， 对于涉及公
司的生存和全体员工的利益的经
营行为， 应允许公司为此制定临
时性的经营管理措施。本案中，公
司基于客户的保密要求， 分两次
下发通知， 告知所有员工禁止携
带手机进入车间， 违规则予以开
除。这些通知的内容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 不存在明
显不合理的情形， 且公司已经履
行了告知的义务。 谭晓禾知晓通
知的内容又明知故犯， 公司有权
按通知要求解除其劳动合同。

综上， 二审法院认定公司主
张谭晓禾存在“罢工、怠工或者鼓
励他人怠工” 行为作为辞退的理
由，依据不足，但其以谭晓禾在公
司两次发出严禁携带手机进入车
间否则予以开除的通知后， 仍违
反规定而对其予以辞退的理由成
立，故判决公司的解除决定合法。

公司出于保密需要两次通知不能带手机进车间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谭晓禾 （化名） 被公司开
除的理由， 是他违反公司严禁携带手机上班的通知要求， 擅自携带手机进入了工作车间。

谭晓禾认为， 公司的一纸通知算不上规章制度， 更不能依据通知上的一些要求解除一个正式员工的劳动合同。 不然的
话， 公司就不用遵循民主程序制订规章制度了， 想干什么事随便发个通知告示就行了， 而这是违法的！

公司认为， 企业因管理需要， 除应当制订规章制度外， 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某一件事发个通知要求员工遵照执行，
这是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体现。 如果员工不按通知要求去做， 公司有权解除其劳动合同。

双方争执不下， 官司从仲裁打到法院， 直到近日二审终审定案， 判决确认公司开除谭晓禾的决定合法且无需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


